
 
* 喻玲,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纪检监察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转售价格维持与最优订货”(72163012)的阶段性成果。

No.2,2026
pp.125 140

“内卷式”竞争治理中反垄断法的

制度性回避与功能重构

喻 玲*

内容提要:“内卷式”竞争已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其表现是买方市场力量通过生态

控制将竞争压力系统性转嫁至供应链,竞争机制从 “优胜劣汰”异化为 “劣币驱逐良币”,本质

是经济系统脱离社会价值约束的 “制度脱嵌”,企业竞争从 “谋道”转向 “谋食”。反垄断法作为

“社会保护”机制,本应通过市场力量规制,将 “脱嵌”的经济系统重新 “嵌入”社会价值框架,

但其在实践中却呈现出制度性回避特征。这根植于反垄断法应对 “内卷式”竞争时的结构性失

灵:法律系统对经济环境转型的适应滞后、理论范式固化导致的市场力量作用方向错配,以及结

构耦合失调引发的法律适用系统性偏差。对此,需从反垄断法在治理中的独特功能出发,推进从

“完全竞争市场”到 “有效竞争市场”的理论革新,并构建买卖兼顾的市场力量认定范式,从而

实现以 “社会价值”约束 “资本逻辑”,抵御资本逻辑对社会秩序的侵蚀,纾解 “脱嵌”导致的

“逐底竞争”,为破解低质量发展困局、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提供法治保障。

关键词:“内卷式”竞争 高质量发展 反垄断法 买方市场力量 制度脱嵌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内卷式”竞争已从互联网平台蔓延至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成为制约

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从系统论视角看,这并非简单的市场失序,而是经济系统在数字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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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脱离社会价值约束的 “制度脱嵌”。〔1〕这种 “脱嵌”的体现有四:一是自主性扩张———企业

决策从服从社区关系、行业伦理转向单一服从平台算法或市场力量;二是去社会化———基于信任

的人格化关系被算法支配取代;三是抽象化———产品服务的多维价值 (品质、体验、创新)被简

化为符号系统 (价格、参数),真实价值被 “低价”掩盖;四是支配性———市场逻辑 “殖民”社

会生活,企业资源配置从 “谋道”转向 “谋食”,竞争机制从 “优胜劣汰”异化为 “劣币驱逐良

币”,行业陷入低利润率、低创新投入、低质量发展的恶性循环。这使经济系统从服务社会福祉

转向自我扩张,严重背离党中央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

面对这一治理难题,不少研究者认为,反垄断法可以通过市场力量识别竞争失序的结构性根

源,具有破解 “价格战—利润压缩—创新停滞”恶性循环的制度优势。〔2〕这种优势使其在治理

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一方面,反垄断法能够通过市场力量门槛将规制对象限定为可

能产生结构性危害的主体,避免误伤受到有效制约的正常竞争行为;另一方面,反垄断法能够在

“内卷”行为初步显现时就识别其背后的市场力量及其潜在竞争损害,及时介入规制,避免市场

陷入不可逆的内卷陷阱。〔3〕

从 “制度脱嵌—再嵌入”的理论视角看,反垄断法本应作为波兰尼 “双重运动”中 “社会保

护”机制的核心载体,通过市场力量规制,将 “脱嵌”的经济系统重新 “嵌入”社会价值框架。

然而,治理实践却呈现出与理论预期的深刻脱节。目前,我国针对 “内卷式”竞争构建了以 《价

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为主体的多元治理格局。相比之下,反垄断法在实践中

却常被其他法律工具所替代,呈现出制度性回避特征;即使反垄断法得以适用,其建立在 “卖方

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规则也与 “买方驱动”的市场现实存在根本性背离。这不仅使反垄断法

未能有效发挥 “社会保护”功能,更使经济系统 “脱嵌”趋势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最终导致 “内

卷式”竞争从个别行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蔓延,阻碍了 “十五五”规划有关 “发展新质生产

力”战略目标的实现。

既有研究难以有效解释,“内卷式”竞争反垄断治理为何会产生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反差。目

前,有的研究注重阐释反垄断法治理 “内卷式”竞争的应然功能,忽略了传统反垄断规则在实践

中面临的制度约束与执法困境。〔4〕有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传统反垄断规则存在适用障碍,但仅从

个别制度设计层面提出改进建议,尚未追溯传统反垄断规则建立的经济实践基础及其历史局

限。〔5〕有的研究敏锐地发现传统反垄断理论建立在卖方主导的价格竞争基础之上,但未能系统

考察这一理论基础与 “内卷式”竞争的差异,或是对卖方偏重的市场力量认定范式缺乏批判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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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当经济活动从社会结构 (伦理、社区、政治)中抽离,成为以资本积累为唯一目标的自主系统时,便产生了 “制度

脱嵌”,但社会必然会通过 “双重运动”中的 “社会保护”机制实现制衡。参见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

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 17页。
参见孙晋:《“内卷式”竞争的内在机理和法治方案》,载 《现代法学》2025年第4期,第64页。
参见刘继峰:《论 “内卷式”竞争的本质特性及综合治理方法》,载 《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年第4期,第65页。
参见邹开亮:《平台企业 “内卷式”低价竞争的四维路径与法律规制》,载 《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年第7期,第

50 56页。
参见焦海涛、梅珂悦:《“内卷式”竞争的反垄断法定位及其规制》,载 《财经问题研究》2025年第8期,第31 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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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难以揭示其对治理的系统制约。〔6〕更为关键的是,既有研究普遍缺乏对 “内卷式”竞争作

为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 “脱嵌”表现的理论自觉,未能从法律系统如何实现经济系统 “再嵌入”

的宏观视角理解反垄断法功能重构的深层意涵。

造成前述研究缺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反垄断法研究秉持 “卖方中心主义”,关注焦点

集中于卖方垄断行为,既未能系统考察买方市场力量的作用机制,更未能把握 “内卷式”竞争由

买方市场力量驱动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法律系统对经济环境转型的适应滞后、理论范式固化导

致的市场力量作用方向错配,以及结构耦合失调引发的法律适用系统性偏差,正是引发前述制度

性回避的主要原因。对该问题的化解,不能依赖零散的技术性修补,而需要从制度层面、理论层

面与方法层面协同推进,实现反垄断法律系统对经济系统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演化,使其能够有效

感知和回应 “买方驱动”的新经济形态,进而通过市场力量规制实现经济系统的 “再嵌入”。

对此,本文拟突破既有的理论框架,运用社会系统理论,将反垄断法视为法律系统在市场力

量治理领域的功能分化产物,通过考察其与经济系统的结构耦合机制,揭示反垄断法在 “内卷

式”竞争治理中制度性回避的演化逻辑,从而回答两个具有统摄力的核心问题:其一,数字经济

环境下,“内卷式”竞争如何成为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 “脱嵌”的表现;其二,反垄断法又该如

何通过功能重构,将脱嵌的经济系统 “再嵌入”社会结构之中。以期对我国破解低质量发展困

境、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有所助益。

二、反垄断法在 “内卷式”竞争治理中的制度性回避

“内卷式”竞争本质是买方市场力量通过生态控制将竞争压力系统性转嫁至供应链,是经济

系统脱离社会价值约束的 “制度脱嵌”。反垄断法作为 “社会保护”机制,本应通过市场力量规

制将 “脱嵌”的经济系统重新 “嵌入”社会价值框架。但实践中,反垄断法却常因治理 “工具充

足”表象被其他法律工具替代,这种制度性回避不仅折射出治理主体对不同法律工具功能定位的

认知偏差,更导致 “内卷式”竞争难以得到有效遏制,严重阻碍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

发展。

(一)“内卷式”竞争治理中反垄断法的边缘化

目前,我国 “内卷式”竞争治理依托多法交错适用展开,形成了以 《价格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电子商务法》为主的多元治理格局。《价格法》第14条明确禁止经营者 “为了排挤竞争

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直接针对低价竞争设置了规制红线。2025年修订

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新增规定,明确 “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

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被视为对平台唯低价竞争的精准打击。《电子

商务法》第35条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 “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

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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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侯利阳、李瑾:《市场力量评估中的买方势力:理论逻辑与实践展开》,载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5年第1
期,第49 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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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这些法律从价格、行为、平台责任等维度,构建起了 “内卷式”竞

争治理的多维网络。

从功能分化视角审视,这三部法律分别对应法律系统内部不同子系统的功能发挥。《价格法》

承担价格沟通的直接规制功能,通过设定价格行为的合法性边界,将经济系统中的价格信号转译

为法律系统的 “合法/非法”二值符码;《反不正当竞争法》履行竞争行为的类型化控制功能,通

过列举式规范明确竞争手段的正当性标准;《电子商务法》实现平台责任的分配机制功能,在平

台经济生态中配置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表面上看,三法使 “内卷式”竞争治理富有完备性、层

次性,但这种 “工具充足”的表象恰恰导致反垄断法面临制度性回避———既然已有专门法律可以

直接规制低价倾销、唯低价竞争和平台不当行为,便无需再动用反垄断法这一程序复杂、证明责

任重、社会影响大的 “重型武器”。〔7〕进一步来看,这种制度性回避在 “内卷式”竞争治理实践

中多表现为治理主体更倾向于采用行政约谈、行政指导等柔性治理手段,而非启动正式的反垄断

调查程序。以外卖平台 “内卷式”竞争为例,2025年7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约谈饿了么、

美团、京东三家平台企业,要求相关平台企业严格遵守 《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食品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理性参与竞争,促进餐饮服务行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但并未启动反

垄断调查或适用反垄断法律规范。〔8〕这种治理实践的选择偏好,使反垄断法在 “内卷式”竞争

治理中逐渐边缘化,导致法律系统未能有效发挥 “社会保护”功能,经济系统 “脱嵌”趋势难以

得到有效遏制。

这种边缘化所反映的不单单是具体治理实践的偶然选择,更是法律系统内部的功能配置异

化。当多个功能子系统对同一治理对象进行功能替代而非功能分化时,必然导致功能边界模糊、

工具选择失序。反垄断法在 “内卷式”竞争治理中的边缘化,本质上是治理主体未能准确识别不

同法律工具的功能定位,误将反垄断法的结构性治理功能等同于其他法律的表层行为规制,由此

导致功能分化异化为功能替代。

(二)反垄断法的结构性治理功能

反垄断法在 “内卷式”竞争治理中的边缘化,乃是源于治理主体未能准确把握其区别于其他

法律工具的独特价值。当代反垄断法制度体系建立在 “市场力量”概念基础之上,这使其在 “内

卷式”竞争治理中得以发挥结构性治理功能,构成其区隔于 《价格法》等行为规制法律的核心

特征。

与 《价格法》等法律聚焦个别行为不同,反垄断法的规制起点是市场力量的识别与评估,除

少数行为外,只有具备一定市场力量的经营者的行为才受到反垄断法规制。这一门槛使反垄断法

得以穿透行为表象,识别通过市场力量在生态系统中传导的内卷推动机制。以电商平台为例,平

台通过生态控制地位向商户施压,要求参与 “满减”“折扣”等促销活动,商户表面 “自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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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参见李剑:《中国反垄断法的移植与本土化》,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35 38页。
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开展行政约谈 要求外卖平台企业理性竞争》,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网2025年7月18日,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3aec8dfb0b284c48959344c4514ccf50.html,2026年1月8
日访问。



喻 玲:“内卷式”竞争治理中反垄断法的制度性回避与功能重构

价,实则是迫于平台流量分配、搜索排序等机制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 《价格法》难以认定

“平台低价倾销”,《反不正当竞争法》难以证明 “强制定价”,《电子商务法》虽可规制 “不合理

限制”,但难以评估竞争秩序的结构性损害。相较而言,反垄断法通过评估平台市场力量、平台

与商户的依赖关系及议价能力不对等,能够揭示平台凭借市场力量将竞争压力系统性转嫁至供应

链的作用机制,将分散的商户降价行为还原为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整体图景,避免误伤正常

竞争行为。

这种以市场力量为核心的分析路径,在系统论视角下具有更深层的功能意义。法律系统与经

济系统是功能分化的自主系统,二者通过 “结构耦合” (structuralcoupling)实现持续性关

联,〔9〕而 “市场力量”正是这一结构耦合的核心装置,其既是法律规范要素 (市场支配地位的

核心要素),又是经济现实机制 (企业对市场的实际控制力)。正是通过 “市场力量”这一结构耦

合点,法律系统才能将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力量配置状态转译为 “合法/非法”的法律判断。这一

转译功能使反垄断法能够感知经济系统的结构性变化———当买方市场力量通过生态系统层层传

导,将竞争压力外部化至供应商乃至劳动者时,法律系统通过 “市场力量”这一观察装置,能够

将这种结构性扭曲识别为反竞争行为,进而通过规制市场力量滥用实现经济系统的 “再嵌入”。

相比之下,《价格法》等法律的观察装置聚焦于 “价格水平”“行为手段”等表层指标,只能感知

经济系统的表层现象,难以捕捉市场力量配置的深层结构及其传导机制,更无法实现经济系统的

“再嵌入”。

反垄断法的这种结构性治理功能,使其能够在 “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尚未完全显现时就识别

其结构性根源,从而构建从行为规制到结构预防的长效治理格局。通过评估市场力量如何在生态

系统中配置、传导和放大,反垄断法能够将内卷的表层行为症状还原为深层的市场力量配置失

序,并通过对市场结构的持续监测,在内卷机制形成初期就进行结构性干预,避免市场因网络效

应的递归强化陷入不可逆的内卷陷阱。这种从表层到深层、从行为到结构的治理路径转换,正是

反垄断法作为 “社会保护”机制在 “内卷式”竞争治理中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所在。

(三)制度性回避引发的治理缺陷

反垄断法的边缘化使既有 “内卷式”竞争治理格局的缺陷充分暴露,具体表现为治理对象具

有片面性与治理逻辑的表层性。一方面,治理对象具有片面性。 《价格法》聚焦价格行为本身,

违法性认定的核心是 “低于成本价销售”。但目前,“内卷式”竞争往往不直接表现为低价倾销,

而是通过买方市场力量向供应链传导压力。例如,某电商平台凭借亿级消费者购买力,要求品牌

商大幅降低供货价。品牌商为保住订单被迫压缩利润,其销售价格虽下降但仍可能覆盖成本,不

符合 “低于成本”标准;而平台作为中间商也并未直接实施价格倾销,难以被规制。《反不正当

竞争法》虽新增了唯低价竞争条款,但仍侧重行为 “不正当性”判断,采用行为类型化立法技

术,将违法行为限定为 “强制或变相强制按定价规则低于成本销售”。然而,平台可通过算法奖

励低价、流量引导竞争等手段推动内卷,这些在形式上都难以归于 “强制定价”。《电子商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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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刘凯:《经济法体系化的系统论分析框架》,载 《政法论坛》2022年第2期,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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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主要规范平台与商户的关系,侧重平台责任分配,对价格形成机制背后的市场力量结构则缺乏

深入分析。另一方面,治理逻辑具有表层性。三法聚焦个别表层行为,怠于市场力量审查。这种

“重行为轻结构”的规制进路虽然标准明确、易于操作,但也导致其难以触及 “内卷式”竞争的

结构性成因,容易陷入 “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治理困境。当法律禁止某类行为后,具有市场力量

的主体可以迅速调整策略,以新形式实现相同目的。如禁止 “低于成本价销售”后,出现 “虚标

原价”“隐性补贴”;规制 “唯低价竞争”后,转向 “流量分配”“搜索排序”。

进一步来看,这种治理缺陷使 “内卷式”竞争对竞争机制造成的损害难以得到遏制。从竞争

机制本身来看,其欲求达至的功能是 “优胜劣汰”———通过传导竞争压力,淘汰低效率、低创新

的市场主体,留存并激励高效率、高创新的企业,并由此惠及消费者。〔10〕这一机制的正常运作

有赖于竞争传递效率和创新信息,激励市场主体通过技术进步、管理优化应对竞争压力,但 “内

卷式”竞争实质上破坏了这一机制,其传递的不是效率和创新信号,而是成本转嫁信号。当具有

买方垄断力量的经营者面临竞争压力时,其并非通过提升自身创新效率来应对竞争压力,而是将

压力转嫁至整个产业链。这种成本外部化导致竞争淘汰机制失灵,本应因缺乏创新而退出的企

业,通过成本转嫁得以继续生存;而试图通过技术创新参与竞争的企业,反因无法承受极低利润

率而被迫退出。由此,“劣币驱逐良币”取代了 “优胜劣汰”,竞争机制从创造性的 “向上竞争”

异化为毁灭性的 “逐底竞争”。这种竞争机制的扭曲彰显了双重垄断损害:其一,竞争损害。极

低利润率环境对潜在进入者构成超高市场进入壁垒,市场集中度不降反升。同时随着市场主体的

创新激励和创新能力不断降低,“创造性破坏”机制被阻断。其二,消费者损害。“内卷式”竞争

虽然在短期内向消费者提供了低价福利,但消费者最终面临的是缺乏创新、质量难以保证的同质

化产品与服务,其长期福利遭受了实质且不可逆转的损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1〕新

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其形成依赖企业持续的技术创新投入。然而,

“内卷式”竞争使企业陷入 “价格战—利润压缩—创新停滞”的恶性循环。在光伏、新能源汽车

等关键领域,企业资源配置从 “谋道”转向 “谋食”,产业创新能力面临系统性削弱。于此情况

下,反垄断法介入 “内卷式”竞争治理不仅是竞争秩序维护的需要,更是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战略性要求。唯有通过反垄断法的结构性治理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破解 “内卷式”竞争,引导企

业从 “谋食”回归 “谋道”,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三、反垄断法应对 “内卷式”竞争失灵的根源溯因

反垄断法作为将经济系统重新 “嵌入”社会价值框架的 “社会保护”机制,在实践中却呈现

制度性回避特征。这种回避不仅是一项法律工具的闲置,更是对 “内卷式”竞争结构治理的制度

性放弃。既有治理工具虽能 “治标”,却难以 “治本”。这种 “治标不治本”的根源何在? 为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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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参见王晓晔:《我国反垄断法为什么保护竞争》,载 《法治研究》2024年第4期,第4页。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载 《求是》2024年第11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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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力量为核心的反垄断法难以有效介入? 这需要从法律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深层互动中寻找答

案。从系统论视角看,反垄断法作为法律系统在市场力量治理领域的功能分化产物,其功能在于

通过市场力量的识别与规制维持社会对良性竞争秩序的 “期望”。然而,当经济系统从工业经济

的卖方主导转向数字经济的买方驱动时,这一功能的实现机制却陷入结构性失灵。这种失灵的原

初体现是经济环境转型导致法律系统的适应滞后,在更深层次上则是理论范式的自我再生产导致

“减产提价”预设固化,二者共同作用使得观察装置出现方向性错配,引发了法律适用的系统性

偏差。由此,结构性失灵与制度回避之间形成相互强化的负反馈机制,功能失灵引发了实践对反

垄断法的进一步回避,而持续回避又阻碍了法律系统对失灵的自我修正,最终陷入 “失灵—回

避—失灵加剧”的恶性循环。

(一)经济环境转型与法律系统的适应滞后

法律系统作为功能分化的自主系统,通过 “结构耦合”机制感知和回应经济系统的变化。然

而,系统的封闭性运作决定了其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存在时间差,当环境发生剧烈转型时,适应滞

后必然导致功能失调。〔12〕目前,反垄断法律系统正面临这一困境———其制度设计所依赖的经济

环境 (即工业经济时代的卖方主导市场结构)发生根本转型,但系统本身却仍停留在原有环境基

础上,由此产生了 “环境—系统”适应滞后。

传统反垄断法建立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卖方主导市场结构之上。19至20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

生产端快速集中化,消费者群体相对分散,缺乏有效的组织化手段来抗衡大企业的市场力量。〔13〕

彼时,市场力量问题主要表现为少数大型生产企业对价格、产量、市场准入的控制能力,如标准

石油公司通过纵向整合控制 “炼油—运输—零售”链条,美国钢铁公司通过横向合并控制钢铁产

能,均体现了卖方凭借生产端控制力限制产出、提高价格的垄断模式。

基于这一现实,早期反垄断法律制度将规制重心放在卖方市场力量的识别和限制上,1890
年美国 《谢尔曼法》制定标志着现代反垄断法的诞生,该法主要针对 “限制州际贸易或与外国贸

易的托拉斯和垄断”,重点规制生产领域的企业联合和垄断协议。1914年的 《克莱顿法》进一步

细化了对特定反竞争行为的禁止,但分析框架依然主要集中在卖方的市场行为上。这种制度设计

反映了工业经济时代市场力量作用方向呈 “由卖至买”的单向传导特征,即卖方通过限制产出提

高价格,消费者被动接受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这一市场力量配置格局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相当

长时期内得以延续,即便是当时的 “内卷式”竞争,如20世纪90年代彩电价格战、21世纪初光

伏产能过剩,其本质仍是生产企业凭借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展开横向竞争,市场力量集中在生产

端,并未突破传统反垄断法所预设的卖方主导格局。

然而,数字经济环境从根本上重塑了市场力量的配置格局,市场力量不再主要产生于生产

端,而是向流通端与需求端集中,其作用路径也由传统的 “由卖至买”逆转为 “由买至卖”。在

此格局下,数字平台凭借对交易入口的控制、对需求的高度聚合以及对数据资源的系统性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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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宾凯:《卢曼法律系统论研究:二阶观察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35页。
参见 〔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重武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

279 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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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强大的买方市场力量。以美团为例,该平台通过聚合数千万消费者的餐饮需求,在交易结

构上实质性地扮演着集中采购者角色,代表庞大的用户群体对餐饮服务进行 “批量采购”,再将

其分发给用户。基于这种规模化需求优势,美团在与餐饮商户的谈判中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14〕

餐饮商户在缺乏有效替代交易渠道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平台设定的交易条件,不仅需要持续压缩

食材成本、减少人工投入,还得承担平台要求的各类促销补贴与费用分摊。不难看出,买方市场

力量传导机制呈现的压低采购价格、转嫁运营成本、强制性促销分摊等特征,与工业经济时代卖

方市场力量的作用机制截然不同。面对这种 “由买至卖”的竞争压力传导,建立在 “卖方中心主

义”基础上的反垄断法观察装置难以有效回应。

从工业经济的卖方主导到数字经济的买方驱动,经济系统经历了深刻转型,但反垄断法律系

统对这一环境变化的感知和适应却是滞后的。这种滞后源于法律系统的 “自创生”特征,法律系

统通过不断再生产自身要素来维持同一性,但这种自我再生产也导致系统只能基于既有的观察装

置和理论框架来理解环境,当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系统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调整其内部结

构。〔15〕目前,反垄断法律系统正处于这一调整的滞后期,经济系统已从卖方主导转向买方驱动,

但法律系统的自我再生产机制仍在强化 “卖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由此产生环境与系统的深

刻脱节。

(二)理论范式固化与市场力量作用方向错配

法律系统对经济环境转型的适应滞后,在更深层次上源于其理论范式的固化。这主要是因

为,法律系统通过理论范式进行 “自我描述”来理解和规范自身的运作,一旦特定理论范式确

立,就会通过自我再生产机制不断强化,形成路径依赖。〔16〕传统反垄断理论植根于新古典经济

学,将垄断及其引发的市场失灵问题简化为价格偏离。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以帕

累托和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围绕市场均衡理论和价格理论形成了完全竞争理论,该理论以完

全竞争静态均衡作为理想的市场状态,其他状态都被视为对此的偏离。在该理论看来,在完全竞

争市场中,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资源配置得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在垄断市场中,垄断者则会通

过限制产量,将价格推高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由此造成无谓损失并导致资源配置扭

曲。〔17〕由此,反垄断理论确立了其核心预设———垄断的本质特征是 “减产提价”,垄断利润来源

于对竞争均衡价格的背离。这一预设在后续理论发展中不断得到强化,如波斯纳将市场力量直接

等同于 “提价能力”,〔18〕梅森以及弟子贝恩提出的 “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主张,高

度集中的市场结构预示着企业会从事导致经济绩效低下的行为,即产出减少并采用 “垄断价

格”。〔19〕在上述种种预设中,市场力量实现的唯一路径便被锁定为 “提价”,成为反垄断法律系

统 “自我描述”的核心;相比之下,成本被视为外生的、不可转嫁的变量,即企业面临的生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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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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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市监处罚 〔2021〕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参见陆宇峰:《系统论法学新思维》,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8页。
参见高宣扬:《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参见陈秀山:《现代竞争理论与竞争政策》,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 39页。
参见 〔美〕理查德·A.波斯纳:《反托拉斯法》(第2版),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参见 〔美〕赫伯特·霍温坎普:《联邦反托拉斯政策:竞争法律及其实践》(第3版),许光耀、江山、王晨译,法律

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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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由技术条件和要素市场决定,垄断者只能在既定成本约束下通过控制产量来影响价格。

这种 “减产提价”预设一经确立,便通过自我再生产在多层面不断强化,形成难以撼动的理

论固化。首先,在概念界定层面,将 “市场力量”约同于 “提价能力”成为各国反垄断法基础性

共识。例如,我国 《反垄断法》第22条将市场支配地位定义为 “能够控制商品价格……的市场

地位”,其核心仍是 “控制价格”能力,即 “将价格持续性地提升到竞争水平之上获利的能

力”〔20〕。美国 《克莱顿法》第7条在并购审查中确立的 “可能实质性减少竞争或趋于形成垄断”

标准亦遵循同一逻辑。其次,在分析工具层面,几乎所有主流的市场力量评估方法都建立在 “提

价”假设之上。假定垄断者测试 (SSNIP)的逻辑起点是假定垄断者实施小幅但显著且非临时性

的提价,观察是否有足够替代品使提价无利可图,以此界定相关市场;勒纳指数 (LernerIndex)

通过计算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差率来衡量市场力量,预设了垄断者通过提价获取超额利润;并购审

查中的价格上涨压力测试 (UPP)旨在预测并购后的价格上涨压力。最后,在行为规制层面,

“垄断高价”长期被置于优先地位。我国 《反垄断法》第22条列举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中,

“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排在首位,这表明立法者将垄断高价视为反垄断法介入和规制的首

要对象。虽然该条也规定了 “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但在实践中,针对买方市场力量的规

制付之阙如。

然而,当 “减产提价”预设在数字经济条件下被实质性突破,市场力量作用方向由 “由卖至

买”逆转为 “由买至卖”时,传统反垄断理论范式与现实市场力量配置之间便出现根本性的错

配。建立在 “减产提价”预设之上的市场力量认定范式长期聚焦卖方市场份额、进入壁垒等指

标,缺乏识别买方需求聚合能力、生态系统控制权等新型权力来源的分析工具,在终端价格下降

的情形下,往往将其判定为竞争加剧,从而难以洞察 “低价”背后通过成本转嫁向供应链上游攫

取垄断利润的真实机制,更无法有效评估买方市场力量经由供应链传导所引发的创新激励削弱、

竞争淘汰机制异化等长期性、结构性危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市场力量作用方向的变化并未被

既有理论所 “看见”,反垄断法律系统仍沿用以 “减产提价”为中心的分析语言对新型市场权力

加以解释与规制,由此形成了市场现实与理论范式之间的错配。该种错配并非执法选择或个别判

断的偏差,而是理论范式固化的必然结果———一旦既有范式确立,便通过法学教育、学术研究与

司法实践等渠道不断自我再生产,使法律系统在路径依赖中难以调整其 “自我描述”,即使意识

到 “内卷式”竞争的存在,也难以突破 “减产提价”预设,由此导致对买方市场力量驱动的 “内

卷式”竞争缺乏有效的理论回应。

(三)结构耦合失调与法律适用的系统性偏差

经济环境转型与理论范式固化共同导致了法律系统与经济系统结构耦合的深刻失调。从系统

论视角看,法律系统通过观察装置感知经济系统的运作,并将其转译为 “合法/非法”的二值符

码。〔21〕观察装置决定了系统能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它不是对经济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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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AndrewI.Gavil,William E.Kovacic&JonathanB.Baker,AntitrustLawinPerspective:Cases,Conceptsand
ProblemsinCompetitionPolicy (2nded.),Thomas& West,2008,p.168.

参见 〔德〕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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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系统基于自身功能需要主动构建的观察框架。传统反垄断法的观察装置建立在 “由卖至买”的

方向性预设之上,当经济系统演化为 “由买至卖”的买方驱动型竞争时,原有耦合机制便出现系

统性失调,导致实践陷入漏判买方垄断与误判卖方垄断的双重偏差。

结构耦合失调最直观的表现是买方垄断行为系统性地逃脱监管。尽管从字面上看,“市场力

量”这一概念并未明确其专指市场中的买方或卖方,但从其定义和理论基础都可以看出,其实际

上描述的是市场中的卖方。这就导致了,传统观察装置因未设置 “买方市场力量”这一参数,无

法将买方的需求聚合能力、生态系统控制权、对供应商的谈判优势等因素转译为 “市场力量”的

法律概念,由此导致买方市场力量虽在经济系统中真实存在并产生反竞争效果,却长期游离于反

垄断法律系统的观察视野之外。实证数据佐证了该种盲区。目前,我国公开行政处罚意见书的横

向垄断协议案件共127起,其中买方横向垄断协议案件仅3起 (且皆发生于传统经济形态中),

占比仅2.36%。〔22〕这种买方与卖方的执法失衡现象并非我国独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调查结果也印证了上述结论,在已发生的国际横向垄断协议案件中,涉及买方的案件

仅占3%~8%,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比例在1990年前为零,此后才逐渐上升。〔23〕对此,霍芬

坎普教授提出尖锐批判:“当前,尽管有些亡羊补牢的意味,但反垄断学者正在研究劳动力市场

的垄断问题———或者说雇主据以压低雇员薪酬的买方市场力量及其行为后果。”〔24〕

观察装置的结构性盲区不仅导致漏判,也使偶发的反垄断介入因信息不完整而陷入误判。

“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即为代表。该案一审中,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沿用

以卖方为中心的传统分析框架,单纯依据医工方的市场结构地位便判定其滥用支配地位,忽视了

扬子江药业作为大型采购方所拥有的买方市场力量及其抗衡作用。〔25〕一审法院的观察装置只设

置了 “卖方市场力量”参数,只能 “看见”医工方在原料药市场的强市场份额,却 “看不见”扬

子江药业的买方市场力量,将势均力敌的商业博弈误判为一方独大的垄断局面,继而得出被告拥

有绝对市场控制力的错误结论。值得庆幸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二审中纠正了这一错误,明确指

出医工方的市场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扬子江药业凭借其采购规模和谈判优势,对医工

方的交易条件设定和价格决策形成了实质性约束。〔26〕二审判决的纠正,本质上是观察装置的扩

展,将 “买方市场力量的抗衡作用”纳入观察范围,从而修正了一审因观察装置盲区而产生的

误判。

这种 “系统性忽视”与 “偶发性误判”并存的双重偏差,根源于法律系统与经济系统结构耦

合的深层失调。当经济系统完成从 “嵌入”到 “脱嵌”的范式转换,反垄断法律系统却仍在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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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时间截至2024年8月31日。三起买方横向垄断协议案件分别为: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内市监处罚 〔2019〕
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赣市监处罚 〔20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浙市监处罚

〔202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SeeOECD,PurchasingPowerandBuyers􀆳Cartels, (10May2022),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

purchasing-power-and-buyers-cartels_3fab0781-en.html,visitedon28January2026.
〔美〕赫伯特·霍文坎普:《美国反垄断法:原理与案例》(第2版),陈文煊、杨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

版,第16页。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苏01民初127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20)最高法知民终1140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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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经济”的过时 “语法”,其结果必然是规制工具与规制对象的彻底错位。在买方市场力量

滥用成为常态的情形下,反垄断法因观察装置缺失系统性地视而不见;而在个别介入的场合,其

又因只能看见卖方的市场份额,将正常商业博弈误判为市场力量滥用。这种结构耦合失调使得反

垄断法即使试图介入 “内卷式”竞争,也难以找到正确的着力点,由此陷入 “介入即失灵”的

困境。

四、反垄断法因应 “内卷式”竞争的功能重构

“内卷式”竞争治理中反垄断法制度性回避所揭示的问题虽然复杂严峻,但其根源却有迹可

循。前文分析表明,这根植于法律系统对经济环境转型的适应滞后、理论范式固化导致的市场力

量作用方向错配,以及结构耦合失调引发的法律适用系统性偏差。这些问题彼此交织,共同构成

了反垄断法应对 “内卷式”竞争的系统性障碍。因此,问题的化解不能依赖零散的技术性对策修

补,而需要从制度层面、理论层面与方法层面协同推进。从系统论视角看,这一重构实质上是法

律系统对经济系统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演化———通过功能分化的再确认与自我描述的理论更新破解

反垄断法的 “介入不能”困境,通过结构耦合机制的优化破解 “介入无效”困境,从而实现以

“社会价值”约束 “资本逻辑”,抵御资本逻辑对社会秩序的侵蚀,纾解 “脱嵌”导致的 “逐底竞

争”,为破解低质量发展困局、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提供法治保障。

(一)功能分化视角下反垄断法边界的厘清

法律系统内部的功能分化要求不同法律子系统各司其职,通过功能专业化实现整体治理效能

的最大化。然而,当前 “内卷式”竞争治理中反垄断法被边缘化的根源,恰恰在于功能分化异化

为功能替代——— 《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工具在治理实践中与反垄断

法形成了替代关系,而非功能互补关系。这种功能边界模糊导致治理主体在工具选择时陷入 “路

径依赖”,倾向于选择程序简便、证明标准较低的 《价格法》等三法,而回避程序复杂、证明标

准高的反垄断法。因此,功能重构的起点在于重新厘定反垄断法的功能边界,明确其与其他法律

工具的分工协作关系,使功能替代回归功能分化。

对反垄断法功能边界的厘清,关键在于形成法律共同体广为接受的共识基础。实际上,关于

市场力量概念在反垄断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即便在中国反垄断法学界仍有学者不予接受。

例如,有学者认为反垄断法就是行为法,〔27〕反垄断法经历了从 “结构主义”到 “行为主义”的

转变。〔28〕在该种理解下,反垄断法与其他市场监管法律均以行为规制为基础。但通过前文分析

可以看到,这样的认识不仅会造成 “内卷式”竞争治理的片面性与表层性,还容易带来法律适用

上的冲突。事实上,该种认识忽视了反垄断法的独特性,现代反垄断法与经济学理论结合非常紧

密,其内涵的市场力量逻辑与传统的合同法、侵权法存在较大差异,而这些法律却是 《价格法》

等三法的基础。从实践来看,美国反托拉斯法和欧盟竞争法是现代反垄断法最主要的法域,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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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参见刘继峰:《竞争法中的消费者标准》,载 《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第128页。
参见陈恩才:《垄断研究范式的经济学反思与变革》,载 《学习与探索》2012年10期,第111 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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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经验亦表明,反垄断法的适用以市场力量门槛为前提,即只有具备一定市场力量的经营者的行

为才构成规制对象。由此来看,明确反垄断法的市场力量逻辑,即可划定其在 “内卷式”竞争治

理中的功能边界。例如,当平台凭借生态控制地位与买方市场力量,系统性地将竞争压力传导至

供应链上游,导致行业研发投入下降、突破性创新被阻断、竞争淘汰机制从 “优胜劣汰”异化为

“劣币驱逐良币”时,即属于反垄断法应当介入规制的市场力量滥用。这一边界的核心在于 “市

场力量+竞争机制扭曲”的双重标准,与 《价格法》对价格行为的直接干预、《反不正当竞争法》

对不正当手段的类型化规制以及 《电子商务法》对平台责任的配置形成区隔。同时,也正是这种

市场力量逻辑,决定了反垄断法在 “内卷式”竞争治理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与其他市场规制法律

相比,反垄断法通过市场力量分析提供系统性和结构性治理方案,而其他市场规制法律则是通过

直接规制弥补反垄断法适用门槛高、耗时长的不足。二者互为补充、共同促进,能够形成 “治

本”与 “治标”相结合的长效治理格局。

功能边界的厘清确立了反垄断法在 “内卷式”竞争治理中的应然图景,而反垄断法能否真正

获得合理程度地实施,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垄断执法权的配置状况。〔29〕在2018年统一执法

授权之前,尽管中央层面反垄断执法一直面临着较为紧张的资源约束,但其仍对地方分权秉持谨

慎态度,反垄断执法权并未普遍地下沉到省级层面,这也导致地方执法机构在反垄断事务方面欠

缺相应的执法经验、专业能力建设不足。针对中央执法资源不足和地方专业能力欠缺的景象,根

本解决路径是通过科学配置反垄断执法权,向地方分权来调动地方资源,形成央地协同的执法网

络,具体可从三个层面协同推进:首先,中央层面应转变执法工作重心,将资源从地方性简单案

件中解放出来,集中于跨省案件和全国性影响的大案要案,通过高质量执法树立可供地方参照的

执法标准,同时将长期积累的执法经验规范化、标准化,通过配套规章和指南为地方执法提供详

细指引。其次,地方层面应加快专业能力建设,在中央指导下定期组织执法人员培训,通过专家

授课、案例剖析、以案代训等方式系统提升经济学理论基础和产业分析能力,同时引入专业人才

充实执法队伍。最后,央地之间应构建协调合作机制,通过执法备案、协助调查、业务指导、信

息共享等方式,形成上下联动、优势互补的执法网络,既确保执法标准统一,也能及时纠正地方

执法偏差。

功能边界的厘清与执法权的科学配置,标志着反垄断法从应急性工具转变为治理 “内卷式”

竞争的常规武器。明确的功能定位使政府能够将监管资源从 “运动式整顿”转向 “制度性规制”,

从个案行为监管转向市场力量规制;合理的权力配置则确保了中央统筹与地方协同,避免多头执

法与监管真空,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创新活力、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具有基础性

作用。

(二)从完全竞争到有效竞争的理论革新

反垄断法在 “内卷式”竞争治理中制度性回避的化解,需要打破传统反垄断理论的自我再生

产机制,推动理论基础的根本性更新。传统反垄断理论将垄断问题简化为价格偏离完全竞争均衡

·631·

〔29〕 参见谭袁:《反垄断执法权配置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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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静态资源配置扭曲,这一理论预设在工业经济时代尚能有效解释 “减产提价”的垄断路径,但

在面对 “增产降价”的 “内卷式”竞争时便常常陷入悖论。化解理论适用悖论的关键在于突破

“完全竞争市场”这一理想化参照系的桎梏,推动反垄断法的理论基础从静态的 “价格均衡偏离”

迈向动态的 “竞争机制扭曲”。这一理论转型并非是对传统理论的简单修补,而是对反垄断法核

心使命的根本性重新界定。与传统理论追求价格回归理想化均衡水平不同,转型后的反垄断法致

力于维护竞争机制的正常运作,确保市场竞争持续激励创新、实现优胜劣汰,避免其异化为成本

外部化的 “逐底竞争”。

新古典经济学虽然为反垄断法提供了早期的理论基础,但其内在的静态性和理想化特征使该

理论从诞生之初就面临深刻批判。早在1906年,穆尔就指出完全竞争存在悖论。〔30〕奈特亦认

为,历史上,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假设的基础之上。但是,对于这个假设的确切性质,经

济学阐述得既不清晰,也不充分。〔31〕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几乎同时提出不完

全竞争理论,指出现实的市场竞争不是完全竞争,其真实状态绝大多数介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

之间,〔32〕但这一理论依然把完全竞争视为理想状态,仍未摆脱完全竞争理论的教条束缚。

直至1942年,熊彼特在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实现了根本性突破,其明确指出,

真正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并非完全竞争均衡下的资源配置效率,而是企业家通过创新打破

均衡、创造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动态过程,〔33〕因此某种程度的 “不完全竞争”是必要的,唯

有创新者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获得超额利润,创新激励方能得以维持。在熊彼特创新与动态竞争观

的影响下,克拉克于20世纪50、60年代提出并形成了现代竞争理论的第一个完整体系——— “有

效竞争”(workablecompetition)。〔34〕他曾尖锐指出,完全竞争只是一个不现实的或理想化的基

准,它从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35〕相比于完全竞争的静态原子化假设,有效竞争是动态的,

市场参与者可以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以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但同时又面临潜在竞争的约束而无法肆

意妄为。据此,反垄断法应当摒弃完全竞争这一不切实际的标准,转而追求有效竞争,确保市场

保持足够的竞争压力,使企业有动力通过创新而非垄断势力来获取利润;同时,警惕的重点并非

任何对完全竞争均衡的偏离,而是那些扭曲竞争机制、阻碍创新激励的垄断行为。

这一从 “完全竞争市场”到 “有效竞争市场”的理论革新,为反垄断法介入 “内卷式”竞争

治理提供了坚实基础。“完全竞争市场”将垄断的本质特征锁定为 “减产提价”,在面对 “增产降

价”的 “内卷式”竞争时难以识别其垄断属性。相较而言,“有效竞争市场”的核心关切并非价

格是否偏离理想化均衡水平,而是竞争机制能否持续发挥优胜劣汰、激励创新的基本功能。

“内卷式”竞争虽然表面上呈现为激烈的价格竞争,但其实质是将创新竞争异化为成本转嫁竞

争。企业应对竞争压力的理性策略不再是创造差异化价值,而是系统性地将成本压力外部化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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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SeeHenryL.Moore,ParadoxesofCompetition,20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11(1906).
SeeFrankH.Knight,Risk,UncertaintyandProfit,Harper,1921,pp.66 73,144,146.
参见 〔美〕张伯仑:《垄断竞争理论》,郭家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英〕乔安·罗宾逊:《不

完全竞争经济学》,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参见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7页。
参见王先林:《竞争法学》(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SeeJohnM.Clark,TowardaConceptofWorkableCompetition,30AmericanEconomicReview241(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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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和劳动者,由此导致本应因缺乏创新能力而被淘汰的企业通过成本转嫁得以继续生存,

试图通过技术创新参与竞争的企业反因无法承受极低利润率而被迫退出,“劣币驱逐良币”取

代了 “优胜劣汰”。基于此,反垄断法对 “内卷式”竞争的违法性标准应从 “是否导致价格高

于竞争水平”转向 “是否破坏竞争的创新激励和优胜劣汰功能”,核心在于竞争机制是仍在发

挥其基本功能,还是已经异化为破坏性的 “逐底竞争”。这一标准的确立,能够使反垄断法摆

脱 “减产提价”预设的束缚,将那些通过买方市场力量系统性地转嫁成本、扭曲竞争机制的行

为纳入规制视野。
(三)买卖兼顾的市场力量认定范式构建

反垄断法律系统与经济系统通过 “结构耦合”实现持续性关联,“市场力量”是这一结构耦

合的核心装置。正是通过 “市场力量”,反垄断法律系统才得以将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力量配置状

态转译为 “合法/非法”的法律判断。然而,传统卖方市场力量范式将市场力量作用方向锁定为

“由卖至买”,导致反垄断执法机构既未能识别买方市场力量对上游卖方垄断及其内卷的抗衡效

应,也未能捕捉其在买方市场内部引发内卷的独立作用。破解这一困境需对卖方偏重的传统市场

力量认定范式进行扬弃,从而构建兼顾买卖双方的市场力量认定规则:一方面,建立卖方垄断修

正机制,通过动态评估买方市场力量的抑制效应与加剧效应,避免对卖方市场力量的误判;另一

方面,建立买方垄断认定机制,通过转向供给替代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和综合考量买方支配性特

征,将买方垄断行为纳入规制范围。

首先,通过卖方垄断修正机制将买方市场力量的双重影响纳入卖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考

量。其运作逻辑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抑制效应。当买方通过规模优势形成有效议价博弈、〔36〕通

过多元化采购降低供应商依赖、通过垂直整合增强供应链弹性,并将成本优势传导至消费者时,

买方市场力量对上游卖方垄断便形成实质性制约。此时,即便卖方在市场份额、技术壁垒等结构

性指标上占据优势,其实际市场控制能力也已因买方抗衡被削弱,反垄断执法机构应从宽认定其

市场支配地位。二是加剧效应。当买方对不同规模供应商实施显著价格歧视与交易条件差异化,

或者通过订单分配倾斜、账期管理差异人为扩大供应商竞争力差距,导致中小供应商大规模退出

而大型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提升时,买方市场力量则是强化了大型供应商的市场控制力。此时,原

本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卖方可能因买方差别化策略的扶持而获得垄断力量,反垄断执法机构应

从严认定其市场支配地位。

其次,通过买方垄断认定机制将买方垄断行为纳入规制范围。相关市场是反垄断法中的基础

概念,无论买方垄断力量认定,还是反竞争效果分析,均建立在相关市场界定基础之上。〔37〕然

而,传统界定方法以需求替代为核心,通过考察消费者面临价格变化时的产品选择行为来划定市

场边界,这种分析路径在处理买方垄断问题时存在方法论错配。买方垄断的核心特征在于采购方

对供应商施加的市场控制力,市场边界的划定应将分析重心从需求替代转向供给替代,重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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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参见张维今、李伟、李凯:《基于我国零售业市场特征的大型零售商买方势力效应研究》,载 《中国软科学》2016年

第8期,第178页。
参见王晓晔:《论数字时代多边平台的相关市场界定》,载 《中外法学》2025年第4期,第8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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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在面临特定买方的价格压制或拒购威胁时,能否有效地将产品或服务转售给其他替代性买

方。〔38〕此外,在相关市场范围不够清晰或不易确定时,可适用 “微小但显著且非暂时的价格下

降”(SSNDP)检验方法辅助界定。与卖方市场中假定价格上涨的 “微小但显著且非暂时的价格

上涨”(SSNIP)测试不同,SSNDP测试采用反向逻辑,即假设一个垄断厂商将购买价格持续小

幅压低时,观察市场中产品供应数量是否急剧减少,导致这一垄断厂商的压价行为无利可图。在

完成相关市场界定后,买方垄断认定需进一步综合考察市场份额、供应商依赖度、技术控制等因

素,以准确评估买方市场力量状况。

这一市场力量认定规则的优化,实质上是反垄断法分析框架从单向到双向、从静态到动态、

从结构到生态的系统转型。传统卖方中心范式导致 “过度干预有益竞争”与 “放任有害垄断”并

存困境,根源在于其忽视了买方市场力量在市场力量配置中的关键作用。买卖兼顾的认定规则通

过将买方市场力量纳入分析视野,使反垄断法能够准确识别市场力量的真实状态与实际效果,从

而在介入 “内卷式”竞争时得以实现促进竞争与遏制垄断的精准平衡。

五、迈向 “内卷式”竞争治理的现代化

作为破解低质量发展困局、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的时代实践,反垄断法参与 “内卷式”竞争

治理的深层意涵,并不止于对具体竞争行为的纠偏,而在于通过法律系统的适应性演化实现经济

系统对社会系统的 “再嵌入”。“内卷式”竞争并非竞争过度,其所折射的,实质上是市场力量配

置格局的演化,即在数字经济 “买方驱动”的竞争形态下,主导企业凭借生态控制将竞争压力异

化为全产业链的成本转嫁,使经济增长日益依赖要素投入扩张而非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此导致

经济系统从工业文明中相对稳定的 “嵌入”状态滑向 “脱嵌”的风险边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反垄断法的出场构成关键性法治保障,其使命不在于抑制竞争本身,而在于规制失序的市场力

量,为创新驱动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清除制度障碍,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反垄断法的功能重构,正是在这一 “脱嵌”进程中,通过重塑市场力量识别与规制逻辑,将

游离于社会价值框架之外的经济理性重新纳入制度约束之中的法治实践。事实上,在市场扩张

(脱嵌)打破传统生产伦理的情况下,社会保护 (再嵌入)必然通过制度进化实现制衡。在此进

程中,反垄断法作为实现 “再嵌入”的核心工具,其功能重构既是对 “卖方中心主义”理论范式

的扬弃,更是对资本逻辑侵蚀社会秩序的积极抵御。

但同时应清醒看到,“内卷式”竞争治理实践还未达到终结困境的程度,仍面临执法资源不

足、专业能力有待提升、多元治理机制尚未健全等现实制约。破解这些制约,有赖于中国式反垄

断法治现代化的持续推进。这并非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对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效率与公平、短期调控与长期发展之间关系的系统性调适。反垄断法从

边缘性工具走向基础性制度,并与宏观政策形成协同的这一转变,其意义不仅在于缓解 “内卷

·931·

〔38〕 参见何然:《买方势力:反垄断法视域下的新思考》,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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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竞争,更在于服务新质生产力培育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战略。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制度实践本质上是对 “制度脱嵌—社会保护”辩证关系的法治化回

应,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系统的自主调适能力,也验证了通过法治手

段破解市场失灵与社会保护张力的制度可行性。假以时日,其所积累的制度经验,必将为构建高

标准市场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支撑,并为数字时代全球竞争治理贡献破

解 “逐底竞争”困局的中国智慧。

Abstract:“Involutionary”competitionhasemergedasasignificantimpedimenttohigh-quality
development.Itischaracterizedbybuyermarketpowersystematicallytransferringcompetitive

pressurestosupplychainsthroughecosystemcontrol,therebycausingcompetitivemechanismsto

degeneratefrom “survivalofthefittest”to“Gresham􀆳slawofcompetition”,withenterprises

shiftingfrom “pursuingtheDao”(technologicalinnovation)to “pursuingsustenance”(cost

compression).Itsessenceconstitutes “institutionaldisembedding”,wherebytheeconomic

systembecomesdetachedfromsocialvalueconstraints.Antitrustlaw,asacoreinstrumentof
“socialprotection”,shouldostensiblyre-embedthedisembeddedeconomicsystemintoa

frameworkofsocialvaluesthroughmarketpowerregulation.Inpractice,however,itexhibits

systematicinstitutionalavoidance.Thisphenomenonisrootedinthestructuraldysfunctionof

antitrustlawwhenaddressing“involutionary”competition:adaptationlagofthelegalsystemto

economicenvironmentaltransformation,misalignmentofmarketpowerdynamicscausedby
theoreticalparadigm ossification,andsystematicdeviationsinlegalapplicationinducedby
structuralcouplingdysfunction.Resolutionrequiresclarifyingthedistinctivefunctionofantitrust

lawingovernance,advancingtheoreticalinnovationfrom “perfectcompetition”to “workable

competition”,andconstructingabilateralmarketpowerassessmentparadigmencompassingboth

buyerandsellerdimensions.Throughsuchfunctionalreconstruction,“capitallogic”canbeconstrained

by“socialvalues”,therebyresistingtheerosionofsocialorderbycapitallogic,resolvingthe
“racetothebottom”inducedbydisembedding,andprovidinglegalinstitutionalguaranteesfor

overcomingdevelopmentaldilemmasandconstructingahigh-qualitydevelopmentframework.

KeyWords:involutionarycompetition,high-qualitydevelopment,antitrustlaw,buyermarket

power,institutionaldisemb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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